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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拓维信息”）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拓维信息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

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相关事项，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

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

满足。

４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

４２７

万份股票期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

在可行权日以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其中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

３８５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４２

万份，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９．８４％

。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公司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均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所有

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均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作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激励对象的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激励对象均不存在董事会认定的其

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

１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２

）授予对象和数量：本次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对象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统计并经监事会审核，具

备本计划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共计

９４

人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授予总量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核心业务

（

技术

）

骨干人员

（

共

９４

人

）

３８５ ９０．１６％ ２．６５％

预留股票期权

４２ ９．８４％ ０．２９％

合计

４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４％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核心业务（技术）骨干人员的姓名、职务信息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

公告。

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在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并经监事会核实通过后，将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

（

３

）行权价格：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８．１９

元，即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获授的每

份期权可以以

２８．１９

元的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

四、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由于公

司股票期权授权日为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股票当日停牌，因此计算成本将以授权日前一交易日公司

股票的收盘价（

３４．９９

元）为依据按时间进行分摊。

经测算，预计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合计

对净利润的影响

（

元

）

９５４．４１ ３２７６．０３ １４１４．２８ ５２７．５７ ６１７２．２９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４２

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１．４３％ －４．１１％ －１．４９％ －０．４７％

注：计算时假设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业绩指标可以实现。

预留股票期权将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处理。

五、监事会对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拟获授权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

单与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披露名单一致，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其相关备忘录等规

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一）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该授权日符合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

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二）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

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并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七、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授予等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拓维信息董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的批准与授权、授予日的确定程序、授予条件满足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备忘录》、《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合法、有效。

八、其他事项说明

１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本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２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九、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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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通过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李新宇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为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向

９４

名激励对象

授予

３８５

万份股票期权。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南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

同意以审计报告为依据，使用自有资金

１４

，

３７２

，

９３６．８０

元收购湖南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５１％

股

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湖南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九龙晖科技有限公司对

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北京九龙晖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７８

，

４３２．００

元对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龙星公司

＂

）投资，其中人民币

１

，

２５５

，

１０２．００

元为股本，占公司增资后股本总额的

４１％

，人民币

１４

，

８２３

，

３３０．００

元作为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后，九龙晖公司在龙星公司董事会拥有半数以上投票权，因

此，龙星公司将纳入九龙晖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关于收购湖

南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九龙晖科技有限公司对珠海市龙星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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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湖南

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曾焱辉先生签署《湖南米诺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１４

，

３７２

，

９３６．８０

元的价格收购曾焱辉先生持有湖

南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诺信息公司”）

５１％

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米诺信

息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湖

南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投资金额在

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生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米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６

日成立，其前身为：湖南蓝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法人代表为曾焱辉。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２９８

号。 主营业务

为信息技术的研发、策划及咨询服务；筹建卡通网站；经营互联网增值电信业务；策划、设计、制作、代理

各类广告，发布户外、印刷品广告。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米诺信息公司

４９％

的股权，曾焱辉先生持有米诺信息公司

５１％

的股权。 曾焱

辉先生为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大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米诺信息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

，

８２４

，

６６０．７９ ２６

，

０５４

，

０２６．６２

营业利润

５

，

７６９

，

４８９．９９ １１

，

６３２

，

６７９．９４

净利润

４

，

９０２

，

７７６．３１ ９

，

９９９

，

１７３．３５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款项总额

１

，

８９０

，

８８６．４１ ２

，

０１６

，

０７６．９９

资产总额

２９

，

５３０

，

２６４．４７ ２４

，

５７９

，

３４０．５９

负债总额

１

，

３４８

，

０３５．４６ １

，

２９９

，

８８７．８９

净资产

２８

，

１８２

，

２２９．０１ ２３

，

２７９

，

４５２．７０

上述财务数字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合同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

公司以

１４

，

３７２

，

９３６．８０

元人民币收购米诺信息公司

５１％

的股权。

２

、收购资金来源

拓维信息自有资金。

３

、付款方式与时间

股权转让价款分二期支付 ：

①

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②

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６

，

９７２

，

９３６．８０

万

元；

４

、生效条件：

该交易自合同方签署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定价原则：

公司委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双方协商以经审计的米诺信息公司帐面净

资产

２８

，

１８２

，

２２９．０１

元为作价依据，确定收购米诺信息公司

５１％

股权的价款为

１４

，

３７２

，

９３６．８０

元人民币。

四、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米诺信息公司在增值业务领域与公司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本次收购完成后，米诺信息公司的业务、

资质、管理完全纳入公司的管理体系，借助公司已有的技术优势、市场资源及运营渠道，通过资源互补，

将进一步提升米诺信息公司业务的技术实力及发展空间，实现良好的经营效益。

五、备查文件

１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合同》

３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３００８２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九龙晖科技有限公司

对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九龙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龙晖公司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互动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０％

股份）执行董事通过了《关于对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同意九龙晖公司以现金

１６

，

０７８

，

４３２．００

元对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星公

司

＂

）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九龙晖公司持有龙星公司

４１％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北京九龙晖科技有限公司对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

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生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的标的龙星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０

万元，其中珠海市智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现金

出资

７１．９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７．９６％

；珠海智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５３．８

万元，占其注册资

本的

３５．８７％

；钟美珠以现金出资

２４．２５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６．１７％

。 注册地址为珠海市九洲大道

１２５５

号三楼东面；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开发与销售；网络系统、通信系统的研究、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计算机、办公设备的批发、零售。 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３

名，董事长为池宇轩，赵炳璋、钟千里为董

事，朱俊生为监事，以上人员与本公司及公司大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龙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

，

６１３

，

１５３．５１ １５

，

７８４

，

３９２．７１

�

营业利润

３

，

１９９

，

１７７．４５ －２０３

，

９９５．９２

净利润

２

，

４５０

，

４３０．０３ －３０４

，

９２０．７８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应收款项总额

４

，

３６１

，

６９５．０５ １

，

０８１

，

４３７．５８

�

资产总额

７

，

３４４

，

３２５．２７ ２

，

８９８

，

５６７．４９

�

负债总额

�

５

，

３３８

，

０９０．５３ ３

，

３４２

，

７６２．７８

�

净资产

�

２

，

００６

，

２３４．７４ －４４４

，

１９５．２９

上述财务数字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合同主要内容：

１

、增 资 方：九龙晖公司

２

、增资标的：龙星公司

３

、投资金额：

１６

，

０７８

，

４３２．００

元

４

、增资资金来源：九龙晖公司自有资金

５

、增资方式：以现金方式增资，总额为

１６

，

０７８

，

４３２．００

元，其中

１

，

２５５

，

１０２．００

元为股本，

１４

，

８２３

，

３３０．００

元作为资本公积金。 另一自然人彭衡辉投资

３０６

，

１２２．００

元作为股本，公司其他原始股东对其出

资均不予追加。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６１

，

２２４．００

元，九龙晖公司占增资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１％

。

自然人彭衡辉与本公司及公司大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６

、支付方式：

⑴

增资协议签定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款项

１２

，

０５８

，

８２４．００

元；

⑵

增资行为期满第一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龙星公司本期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在审

计报告完成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期款项

２

，

００９

，

８０４．００

元。

⑶

增资行为期满第二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目标公司本期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在审

计报告完成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期款项

２

，

００９

，

８０４．００

元。

７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本公司董事会通过后生效。

（二）、交易定价原则：

九龙晖公司委托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对龙星公司的资产、人员及品

牌等进行了客观评估，并基于对互联网的教育产品市场的行业经验及增资后规划，对龙星公司未来

５

年

的净利润情况进行了预测，以此为基础，经双方反复协商，确定以

１６

，

０７８

，

４３２．００

元对龙星公司增资，增

资后九龙晖公司持有龙星公司

４１％

的股权。

四、增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九龙晖公司进一步实现业务及资源整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布局。 龙星公

司将开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校讯通平台开发、销售和咨询以及校讯通

ＳＡ

业务的适

度扩张。 本次增资完成后，龙星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三名董事由九龙晖公司委派，两名董

事由龙星公司原股东委派，九龙晖公司在龙星公司董事会拥有半数以上投票权，因此，龙星公司将纳入

九龙晖合并报表范围。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九龙晖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报告；

２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南财审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ＣＡ３６８

号财务尽职调查报告；

３

、《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４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８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８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８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提名吴海标先

生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相关公告及吴海标先生简历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４

、

２０１０－０１６

）。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审核后未提出异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选举公司独立董事事宜。 具体内容见同日公告的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９

）。

二、会议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和第四届董事会部分成员

的变更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重新调整。 调整后，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由赵荣兰女士、金月芳女士、陈凤根先生三名董事组成，赵

荣兰女士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９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开始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会议召开地点：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七楼会议室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星期一）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授权

委托书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同日公告的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８

）。

三、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手续：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

（委托出席者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有效持股凭证， 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有效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公司董事会秘

书办公室。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召开时间、费用：会议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２２８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

）

６３５２７６３５

、

６３５７３４８０

公司传真：（

０５１２

）

６３５５２２７２

联系人：汪钟颖、孙薇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吴江中国东方

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单位（个人）

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相应空格内打“

√

”；如欲投票

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相应空格内打“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

相应空格内打“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

位公章。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２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前公司董事会秘书室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以传真及

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应到会董事

１２

名，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８

名，

其中

４

名独立董事以通迅方式表决。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韦江宏董事长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８

：

３０

时在安徽省铜陵

市五松山宾馆三楼

Ｂ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关于设立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的方式。 通知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３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通过

了《公司关于设立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的议案》，该项目目前已经获池州市

环境保护局池环发［

２０１０

］

６５

号《关于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年产

１

万吨高精

度电子铜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和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池发改

工业［

２０１０

］

１８３

号文批准。

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３

、会议地点：安徽省铜陵市五松山宾馆三楼

Ｂ

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审议

《

公司关于设立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的议案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有关内容请详见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０５６

号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０６０

号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 ．ｃｎ

上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央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授权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代理人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法人股股东持法人代表有效

证件及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１３

日办理登记手续，或以传

真、信函的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铜陵的时间为准。

（五）其他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本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董事会秘书室

邮编：

２４４００１

电话：

０５６２－２８２５０２９

、

２８２５０９０

传真：

０５６２－２８２５０８２

联系人：何燕 章文

附：授权委托书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

下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１

、《公司关于设立安徽铜冠铜箔有限公司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

”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２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关于海富通旗下部分基金在中国建银

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通定投业务及

参加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

支持和厚爱，鼓励基金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经本公司与中国建银投资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在中

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通定投业务及参加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限前端、场外模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定期定额

业务

是否开通定期定

额申购费率优惠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１１

是 是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５１９００３

是 是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０５

是 是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Ａ

级

５１９５０５

是 否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Ｂ

级

５１９５０６

是 否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０７

是 是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１３

是 是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１５

是 是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６０１

是 是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２５

是 是

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２３０７

是 是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２６

是 是

三、 开通定期定额业务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优惠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具体结束时间另行确定。

四、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１

投资者通过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

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于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

惠为原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０．６％

；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２

投资者通过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

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于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

惠为原费率的八折，且不低于

０．６％

；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

执行。

五、“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业务规则遵循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的具体规定。

六、业务咨询

１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

简称为“本基金”或“基金”）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０

】

９８５

号文核准募集， 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验资，此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７３２

，

３８０

，

７３２．８９

元，认购款项在

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人民币

２５２

，

９０１．０７

元。 本次募集认购资金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５８２６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

设立募集期间募集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７３２

，

６３３

，

６３３．９６

份， 已全部计

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其中本公司及本

公司基金从业人员没有认购本基金。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与本基金有

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从基金募集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

金资产支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及《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

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

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

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日内向份额持有人寄送交

易确认书。 请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地址是否准确、完整

（包括省、市、区、具体地址及邮政编码等），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到原开户

机构变更相关资料。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

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以下简称“网站”）公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８１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本公司

将募投项目基于

ＷｉＭＡＸ

技术的无线通信专网解决方案开发项目、工业多媒

体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开发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由原东莞市松山湖

科技产业园中心区生产力促进基地

４

号楼变更为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

区新竹路

４

号新竹苑

６

幢，办公场所及附属设施面积

６

，

４３２．８９

平方米，购买总

计人民币

４８

，

９０６

，

９４９．００

元。

截至目前，以上募投项目办公场所具备了办公条件，研发中心计划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搬迁至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

４

号新竹苑

６

幢办

公，公司东莞研发中心开始启用。

公司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承诺，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对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６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８２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部办公地址及投资者关系联系

方式暂时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总部进行装

修，暂将公司总部搬迁至东莞研发中心，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五）起，公司

总部办公地址及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变更情况如下：

深圳总部办公地址及投资者关系联系地址：由“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高

新技术工业村

Ｒ３Ａ－６

层”变更为“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

４

号新

竹苑

６

幢”；邮政编码：由“

５１８０５７

”变更为“

５２３８０８

”；投资者关系联系电话由

“

０７５５－２６５５１６５０

”变更为“

０７６９－２３０７７８１０

”；投资者关系联系传真由“

０７５５－

２６６３５０３３

”变更为“

０７６９－２３０７７８０５

”。

公司网址和电子信箱不变。

公司总部办公区域装修约需三个月，待装修完毕后搬回原地址，公司将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９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５００

万元

２２

，

４８０．５４

万元 下降

：

５０％－－－－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

元

０．４３

元 下降

：

５０％－－－－１００％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５９８

万元

９

，

７２１．３２

万元 下降

：

１００％－－－－１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

元

０．１９

元 下降

：

１００％－－－－１５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与上年同期相比，天然橡胶等主要原材料价格

受国内外市场影响，持续高位运行；同时，轮胎行业投资过热，市场竞争激烈，

产品涨价幅度有限，导致轮胎产品盈利能力大幅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


